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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认定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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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陈述，

是指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就自

己遭受侵害的事实和有关侵害人的

情况， 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我们从一起案例看未成年人被

害人陈述的效力与认定：

如万某强奸、 猥亵儿童案： 检

方指控万对两名幼女猥亵三次， 法

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徒刑三年六个

月， 但对多次未适用“情节恶劣”

加重条款。 万上诉。 二审发现其中

一节事实纯属强奸， 经查， 以下几

点一审检法没有引起重视： 1.被害

幼女被侵害后第一时间在母亲陪伴

下报警， 警方笔录有视频， 报案正

常， 取证程序合规， 女孩陈述被性

侵， 应为强奸性质； 2.笔录后， 女

孩由母亲和女民警陪伴去医院做了

检查， 确认有损伤痕迹。 3.诉讼

时， 检法两家为万某提供法律援助

律师， 而忽视对未成年被害人诉讼

权利的保护。 此外， 万某到案后避

重就轻， 对强奸事实拒不供认， 检

法两家仅凭万某口供定案。 值得注

意的是， 警方是以强奸、 猥亵儿童

两罪报捕， 结果检方以猥亵儿童一

罪批捕， 并诉至法院， 背离捕诉一

体初衷。 二审以事实不清， 裁定发

回重审。 经补充起诉， 重审后以强

奸、 猥亵儿童并罚， 判处徒刑八年

六个月。

显然， 从上述案例中， 能看出

在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一对

一， 特别是被害人为儿童情形下，

如何采信证供， 结果大相径庭。 当

然， 刑事诉讼“排除一切合理怀

疑” 是应有之义， 但追求事实真相

也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所在， 故

在上述前提下， 探讨未成年被害人

和证人陈述的效力， 更加侧重保护

儿童权益， 无任从哪方面讲， 意义

重大。

被害人亲身感知整个犯罪过

程， 是第一性的， 其陈述和辨认事

关立案、 侦破、 起诉、 审判， 是司

法人员正确认定案件真实的重要

证据， 也是被害人协助司法机关

追究犯罪， 保护自己权益的重要

手段。

就证据属性而言， 被害人陈述

虽然与证人证言同属于言辞证据，

它具有言辞证据的一般特征， 但不

完全等同于证人证言。 由于我国刑

事诉讼法将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

断等同于证人证言， 即适用准用性

规则， 没有阐明被害人陈述的特异

性， 导致实务方面产生偏颇。 诚

然， 被害人陈述、 证人证言与被告

人的供述均属言辞证据， 但在现实

与诉讼中， 各自身份关系截然不

同， 审查判断侧重点也会不一。 被

害人直接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 有

些还与行为人有过直接接触， 一般

而言， 对犯罪情况了解得比较清

楚， 能够提供犯罪的时间、 地点、

受害经过、 造成的损害等详细情

况， 甚至还能够提供行为人个人的

特征， 乃至某些隐蔽特点， 而这一

特性是其他证据所不具有的。 因

此， 被害人的陈述对确定侦查方

向， 揭露犯罪， 查获犯罪人， 在符

合事实的条件下， 是十分重要的直

接证据， 这也是有别直接或间接性

质的证人证言。 如果说， 对成年被

害人来说， 其成长、 认知、 社会阅

历等因素， 根据具体案情， 注重审

查某些特别情形未尝不可， 因为，

被害人行为作为犯罪的隶属结果，

可能影响犯罪人的行为， 这些行为

被界定为反抗或屈从， 但作为被害

人的特殊身份， 证据效力不同于证

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 即使同为证

人证言中， 目击证言与旁闻证词，

两者效力也大相径庭。

未成年被害人似乎是“天然

的” 弱者， 由于双方相差悬殊， 实

际案件中屈从多于反抗。 我国刑事

诉讼法规定， 生理上、 精神上有缺

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

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为证人。 被

害人也适用此规定。 该条第二款是

典型的准用性规则， 即对被害人陈

述审查认定适用证人证言的规定，

由于我国实行证据种类制度， 证人

证言与被害人陈述属于两种不同的

证据种类， 故而仅将范围限定在被

害人陈述审查和认定上， 其他环节

可根据儿童的特异性审查判断。 上

述规定中， 年幼以多少年龄为界，

法律并无规定， 我们认为， 关键不

在于年龄， 而在于能否辨别是非和

正确表达。 举例来说： 一犯上门劫

财不成， 将女主杀害而逃， 这场景

正被其聪慧的六岁孩子从门缝里看

见， 警方根据其描述抓获疑犯。 目

击了整个现场情况， 但他仅六岁，

其证言需要排除吗？ 显然不能， 且

相当重要。

立法已确认儿童证言的法律地

位， 并不因其年幼而排除。 实践

中， 司法机关在确定年幼证人的感

知和表达能力之后， 决定是否把某

个年幼人的陈述作为证言对待。 特

别是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 被

害人或证人往往都是年幼之人， 突

遭侵害， 往往惊恐十分， 而性侵害

犯罪过程比较隐蔽， 证据相对单

一， 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言辞证据

有时会出现矛盾， 成年人以自己的

年龄、 认知、 阅历等优势往往遮遮

掩掩， 甚至抵赖， 使未成年人陈述

或证言处于一种天然劣势地位。 此

时， 就需进一步探讨未成年被害人

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特殊属性。

在行为人对其性侵害事实拒不

供认的情况下， 通常直接证据只有

被害女性关于案件过程的相关陈

述， 有时与案件相关的生物物证亦

会灭失， 故而在认定行为人手段行

为等事实时会遭遇较多证据方面的

瓶颈。 尤其是在被害人系不满 14

周岁儿童的情况下， 因儿童在认

知、 辩识能力和表达能力等方面尚

存一定的局限性， 不能完全按照成

年人的思维方式表述整个案件的发

展过程， 故能否从被害人陈述中提

取有利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相关信

息， 并结合在案其他证据， 准确认

定犯罪事实， 是审理性侵害犯罪，

尤其是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

关键所在。

司法心理学实证反映： 不是仅

仅因为年纪小就意味着儿童记忆事

件的能力较差且更容易受暗示。 幼

儿 （学期儿童） 对细节的回忆要比

大一点的儿童差， 但年纪大一点孩

子的回忆和成人相比并没差别。 虽

然， 幼儿与其他年龄稍长的儿童比

起来更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 但这

并不意味着儿童比成人更容易受到

对自己来说更有兴趣或意义的信息

暗示。 概言之， 处理性侵害犯罪

时， 应将被害人的陈述置于司法审

查的证据核心。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被

害人不同于证人， 未成年被害人因

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侵犯， 故证据

来源更为直接。 如此情形下， 应重

点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完整

性、 印证性、 合理性， 综合审查判

断， 并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证据

核心构建证据链条， 进而可较为准

确认定犯罪事实。 由此， 前述案

例， 在事实和罪名认定上是存在偏

差的。

同时， 域外法律对儿童证词

（被害人陈述） 效力的认定可资借

鉴。 美国、 加拿大等国都对儿童证

词作出规定， 即除非能够表明儿童

缺乏正确回忆事实或者如实作证的

能力， 一般情况下儿童受害人是被

认定对侵害行为具有作证能力的。

加拿大最高法院还认为,“虽然儿

童也许不能准确地复述事件的具体

结果， 或精确说出事件发生的时间

与地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

道自己遭受了什么， 以及谁对她们

施加了这些行为。” 法庭认识到儿

童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以及对事件的

记忆方式与成年人不同， 儿童证词

中的前后不一也与成人证词前后不

一的意义并不一定相同。 其实，

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 62 条也是

如此规定的。 只是他国规定更加

细化， 儿童作为证人只需通常的

最低标准， 即： 能够理解真实和

幻想之间的差别； 能够了解说真

话的义务或者责任； 被指控的行

为发生时有能力观察并记住该行

为； 有足够记忆力能够对行为独

立回忆； 有将回忆的行为用语言表

达出来的沟通能力。 他山之石， 可

以攻玉。

司法适用对策及方法：

其一， 首先查清案发经过， 司

法实践证明， 每一个案件的被发

现， 都有一个过程， 如果案发经过

自然、 正常、 及时， 那么与其他证

据一并综合审查判断， 一般情形

下， 可得准确裁判结论。

其二， “一站式取证”， 针对

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报案，

警方应启用全程录音录像， 注意：

至少有一名女警； 保证法定代理人

或合适成年人在场， 有条件的， 还

可有心理咨询师关护。 后续诉讼，

非必要， 不再复核。

其三， 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

证据核心构建证据链条， 着重审查其

陈述的完整性、 印证性、 合理性， 具

体而言：

1.被害儿童受到非法侵害时的各

种细节， 诸如受侵害的地点、 时间，

当时气候条件、 周围环境、 有无他

人； 受侵害的身体部位； 侵害人使用

的方法和手段； 被害人有无反抗以及

不反抗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何种威

胁； 性侵害行为人有无接触或侵入被

害人下体等等， 要查得细， 查得实。

如果是智障或低幼的被害人， 还可以

以物件或言语形象比喻， 直到问清楚

为止。 如上海检察机关对一名四岁的

被害女孩， 采用玩偶作道具取证， 取

得良好效果。

2.被害儿童与行为人的关系， 是

否相识， 如亲属关系、 师生关系、 邻

里关系、 暧昧关系等等， 审查被害儿

童陈述时有无思想顾虑， 这有时会影

响其陈述的真实和准确性。

3.被害儿童被侵害时的精神状

态， 一个人特别是低幼儿童， 精神的

高度紧张会影响其感知乃至记忆能

力。 如果面对的是低幼儿童， 发问时

可用轻柔、 友好的语气； 可称呼孩子

的小名， 尽可能多安排中途休息。 告

诉孩子， 如果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也没

关系， 等等。

4.被害儿童对行为人状况的陈述

是感知的， 还是听他人陈述或暗示

的。

5.综合审查被害儿童的全部陈述

是否合乎情理、 合乎逻辑， 本身有无

冲突、 有无其他证据支持及无法排除

的矛盾。 有时站在儿童角度去判别理

解， 更能还原事实真相。 如果被害儿

童是在辨认过程中确认行为人的， 还

需审查辨认过程是否合法合理， 且问

明辨认的根据等。

（张华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法官，韩伊婷为华东政法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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